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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填妥疾病津貼申請表上的醫生證明    且須由位於
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內作診斷或
入住的醫療機構認證　並由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
府或內地政府發出的執照的醫生開具及適當簽署

如屬在澳門衛生局轄下的醫療機構就診時要求
開具的醫生證明 在遞交申請時聲明同意社會保
障基金向衛生局查閱及取得有關醫生證明則可
免交

倘患病期間處於受僱狀況　須遞交由僱主填寫的�社
會保障基金疾病津貼申請—僱主聲明�  或由僱主發
出的缺勤聲明書　並須具有僱主或其法定代表簽署
及印章　可提交影印本　但須出示正本核對

如 需 更 新 聯 絡 資 料（地 址、聯 絡 電 話 ／ 接 收 短 訊 之
流動電話）　可透過�一戶通�、社會保障基金網頁內
的�網上服務�　或填報�個人資料更改表�


